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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预计2025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选择的
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
展，在同类交易中占比较小，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形成以下意见：本次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主要为涉及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关联交易业务，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互利、合理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需对该
事项进行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6,780.00万元，关联董事高纪凡、高纪庆、高海纯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原材料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合计

关联人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小计

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小计
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小计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有则创投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小计
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小计

本次预计金额

7,320.00
3,660.00
180.00

11,160.00
3,100.00

440.00
3,540.00
480.00
480.00
650.00
20.00

9,900.00
10,570.00
1,030.00
1,030.00
26,780.00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0.49%
1.49%
0.01%

0.04%

0.01%

11.67%

0.16%
0.40%
3.03%

2.05%

2024年1至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2,248.37
74.94
92.53

2,415.84
-

-
-

109.77
109.77

-
35.77

2,900.85
（见注2）
2,936.62
38.26
38.26

5,500.49

占同类业
务比例

0.15%
0.03%
0.01%

-

-
-

2.67%

-
0.71%
0.89%

0.08%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
根据业务实际需求

预计采购量增加

/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增加业务合作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增加业务合

作。

/

需求量预计扩增。

/
/

/

注: 1、因2024年年报尚未披露，同类业务占比基数为2023年全年经审计的财务入账情况。2、“江苏有则创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大车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7,738.41万元，该公司于2024年2月变更为公司关联方，自变更为
关联方后至2024年11月发生金额为2,900.85万元。3、本项所列“上年实际发生金额”为2024年1月-11月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人提供
租赁

合计

关联人

江苏天辉锂电池有
限公司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天策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合蓝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天合田园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小计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大车载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小计
江苏天合蓝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江苏天合蓝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江苏天合蓝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2024 年（前次）预计
金额

3,700.00
800.00
1,400.00
1,500.00
400.00
7,800.00
9,200.00
250.00
9,450.00
150.00
3000.00
3,150.00
2,000.00
2,000.00
100.00
100.00
160.00
160.00

22,660.00

2024年1至11月（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
-

74.94
-

288.66
363.60
2,248.37
92.53

2,340.90
35.77

2,900.85
（见注1）
2,936.62

-
-

3.37
3.37
38.26
38.26

5,682.76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根据实际产能匹配采购
需求，相应调整关联方采购。

/

/
/

/
/

实际需求量降低。

/

/

注 ：1、“江苏有则创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大车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7,738.41 万元，该公司于 2024 年 2 月变更为公司关联方，自
变更为关联方后至2024年11月发生金额为2,900.85 万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1.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① 企业名称：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②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③ 法定代表人：吴伟峰④ 注册资本：8288.8886万元⑤ 成立日期：2001-12-04⑥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兴塘路12号⑦ 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兴塘路12号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
集成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涂装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专
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表面功能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装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工业机
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吴伟峰⑩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202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3,149.24
11,535.36
14,289.83
1,719.81

2.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① 企业名称：常州君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②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③ 法定代表人：朱文炳④ 注册资本：500万元⑤ 成立日期：2022-04-22⑥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兴塘路12号⑦ 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兴塘路12号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软件开发；进出口代理；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常州弘正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⑩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86.18
149.78
294.32
10.19

3. 江苏有则创投集团有限公司① 企业名称：江苏有则创投集团有限公司②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③ 法定代表人：吴伟忠④ 注册资本：4000万元⑤ 成立日期：2005年9月6日⑥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2号文化广场3号楼6层⑦ 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新北区浏阳河路69号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
料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吴伟忠⑩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202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17,294.32
65,091.74
1,882.32

-25,112.72
4. 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① 企业名称：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②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③ 法定代表人：高海纯④ 注册资本：6250万⑤ 成立日期：2014-1-9⑥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2号文化广场3号楼9层⑦ 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2号西区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工业工
程设计服务；机械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高纪凡⑩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202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11,989.67
97,625.04
10,250.45

-122,849.81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1. 常州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君合科技”）
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先生的妻兄吴伟峰先生持股71%，且担任董事长、总经理。2. 常州君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君乐光电”）
常州弘正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控股60%，常州弘正由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先生的妻兄吴伟峰先生

担任执行董事且持股 30%，高纪凡先生的妻弟吴伟忠先生持股 10%，吴伟峰先生之子吴昊先生持股60%且担任总经理。3. 江苏有则创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有则创投”）
有则创投由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先生的妻子吴春艳女士及其兄弟吴伟忠先生、吴伟峰先生共同控

股，吴伟忠先生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伟峰先生担任监事。4. 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天合星元”）
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先生持股 44%，其妻子吴春艳女士持股 36%，其女儿高海纯女士担任执行董

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良好，至今为止未发生公司对其的应收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形成坏账的
可能性很小。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
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产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向关

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及向关联方提供劳务以及向关联方提供租赁等，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所有交易均将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交易价格皆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
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

具体的相关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伏智慧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公司主要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如无市场

价，按成本加成定价，符合商业惯例。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开、公
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
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方之
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事项
未超过董事会审议权限的额度，无需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天合光能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宜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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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及制定公司

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制定并实施＜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并于同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情况
为适应法律法规变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
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八条 公司的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

事主持。

第一百〇五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为3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六条 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
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二百〇七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
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常州市行政审批局最

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章程全文中关于“股东大会”的表述均修改为“股东会”

修订后
第八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
事担任。公司的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董事长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辞
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

的法定代表人。
第六十七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联席董事长主持；联席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

事主持。
第一百〇五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为 3

人。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联席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长、联席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联席董事长、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
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联席董事长
履行职务；联席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
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

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二百〇七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
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告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相关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部分管理制度进行了修
订及制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制度名称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具体情况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制定

修订后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订的公司部分管理制度与
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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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12月13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银华先生召集，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
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经核查，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已就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出
具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并完善了相关内控流程，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有效，没有损害
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整体

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并且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公司对上述
议案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及《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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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2月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12月30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2号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2月30日
至2024年12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或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599

股票简称
天合光能

股权登记日
2024/12/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手续1.企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

照、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证书（加盖公章）、证
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企业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授权委
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证书（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照、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委托人的证
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3、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邮箱、信函、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现场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请于2024年12月27日16时之前将登记文件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箱登记以收到电子邮件时间为准，信函登记以收到邮戳为准，传真登记以收到传真时间为准。4、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需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
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
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二）现场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4年12月27日（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6:00）
登记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2号天合光能西区行政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注意事项1、本次股东大会为期半天，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食宿与交通等费用自理。2、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
通信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2号天合光能西区行政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13001
电话：0519-81588826
联系人：陆芸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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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目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公司的套期

保值业务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投机和
套利交易。● 交易方式：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体包括以下业务形式：远期结售汇业务、外汇掉
期业务、外汇期权等业务或上述各产品组合业务。

● 交易金额及期限：公司预计2025年度拟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所占用的银
行授信在任何时点的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1.9亿元）。资金来源为银行授信，不涉及募
集资金。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开展期限内任一时点
的交易金额不超过前述额度范围。●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原则，不做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情况概述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公司的出口业务和海外电站项目开发业务主要采用美元等外币进行结算，且外币贷款等交易日

益频繁，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各国货币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强。为防范利率及
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利率和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减少汇兑损失，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开展与
日常经营联系紧密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规避和防
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投机和套利交易。

（二）交易金额和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2024年底的外汇风险敞口、2025年出口销售、外汇业务预测，2025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所占用的银行授信在任何时点的余额不超过 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1.9亿元），有效期内可循环使
用。不涉及动用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银行授信，不涉及募集资金。

（三）交易方式
结合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包括以下业务：远期结售汇业

务、外汇掉期业务、外汇期权等业务或上述各产品组合业务，涉及的币种为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
要结算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四）交易期限及授权事项
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或签章）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

二、外汇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

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一定风险。1、汇率及利率波动风险：在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与预计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或
利率成本后的成本支出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潜在损失。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机制不完
善而造成风险。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
情况，从而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操作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4、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
给公司带来损失。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1、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衍生品头寸，严格按照公司预测的收汇期和
金额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合理采用远期、掉期、期权及上述产品组合作为外汇套期保值工具来锁
定公司敞口的公允价值和出口收入等。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规模，严格按照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定下达操作指令，根
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3、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损失，公司会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
化，适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汇兑损失。4、公司已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该制度就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品种范
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
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
是切实有效的。5、公司内部审计和董事会办公室定期及不定期对套期保值交易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套期保值交
易业务人员执行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及时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提高积极

应对外汇波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的能力，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
规定及其指南，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已就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出具了可行性
分析报告，并完善了相关内控流程，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三）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事项已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会议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
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已就拟开
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出具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并完善了相关内控流程，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
措施可行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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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公司关联方：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下属子公司，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银行、保险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4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总额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
下属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上限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65亿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额度以最终签
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截至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01.27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担保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拟向银行、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4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
信总额度，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上限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65亿元（或等
值外币）。实际担保额度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章或财务负责人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授信总
额度及担保上限额度范围内，办理融资及担保的具体事项。担保方式与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以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申请额度及授权的有效
期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预计担保上限额度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包含但不限于下列主

体，具体根据届时业务需要确定），信用状况良好，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被担保人

天合光能股份
有限公司

天 合 光 能（常
州）科 技 有 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常
州）光 电 设 备

有限公司

天 合 光 能（宿
迁）科 技 有 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宿
迁）光 电 有 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盐
城）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天合光能科技
（盐城）有限公

司

天 合 光 能（盐
城 大 丰）有 限

公司

天合储能科技
（盐城大丰）有

限公司

天 合 光 能（淮
安）科 技 有 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淮
安）光 电 有 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义
乌）科 技 有 限

公司

成立时间

1997/12/26

2010/6/23

2015/10/26

2018/6/13

2019/7/5

2022/4/25

2020/9/30

2020/10/29

2022/3/9

2022/9/22

2022/9/22

2019/5/9

注 册 地
点

江 苏 省
常州市

江 苏 省
常州市

江 苏 省
常州市

江 苏 省
宿迁市

江 苏 省
宿迁市

江 苏 省
盐城市

江 苏 省
盐城市

江 苏 省
盐城市

江 苏 省
盐城市

江 苏 省
淮安市

江 苏 省
淮安市

浙 江 省
义乌市

法定代表
人、董事

高纪凡

吴森

陈晔

高纪凡

高纪凡

吴剑峰

吴剑峰

吴剑峰

冯玟生

吴剑峰

吴剑峰

吴剑峰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制造、太阳能光
伏电站设备及系统装置安装；多晶铸
锭、单晶硅棒、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光
伏组件的制造；太阳能、光能技术开
发；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多晶硅、机械
设备、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及系统集
成装置、储能及光伏应用系统的进出
口和批发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从事太阳
能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取得相关资质
后方可开展经营）；从事上述业务的相
关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储能及光伏
应用系统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及技
术服务；光伏产品的检测服务（凭实验
室 认 可 证 书 所 列 检 测 服 务 项 目 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
发;货物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光电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的销
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转口贸易，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池制造;电池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池制造;电池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新材料技术研
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
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
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太阳
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调试、维护；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影响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被担保人与
上市公司的

关系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76.88%）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64.38%）

控股子公司
（57.17%）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60.2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天 合 光 能（青
海）晶 硅 有 限

公司

常州天合智慧
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

江苏天合太阳
能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

江苏天合储能
有限公司

江苏家惠户用
分布式能源有

限公司

上海天合富家
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富家分布
式能源有限公

司

Trina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 Pte. Ltd.
Trina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 CompanyLtd.
Trina Solar(Vietnam) Wa⁃fer CompanyLimited

2022/5/8

2012/10/29

2012/12/28

2015/11/4

2021/8/6

2022/3/23

2021/11/25

2010/4/28

2020/10/22

2022/6/13

青 海 省
西宁市

江 苏 省
常州市

江 苏 省
常州市

江 苏 省
常州市

江 苏 省
常州市

上海市

浙 江 省
丽水市

新加坡

越南

越南

徐强

王鹏

朱亚民

高纪凡

王勇

廖盛彬

廖盛彬

Li Yan、林
明星

张 燕 飞 、
陈守忠

张继兵

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半导体器件
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系统工程、
风能电站工程、储能电站工程设计、施
工及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风能
发电设备、储能设备、节能设备、环保
产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电子产品
销售；智慧城市项目规划设计，投资建
设及能效管理服务；售电；热力供应；
碳排放权销售；承装、承修、承试电力
设施（凭《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证》核定内容经营）；电力工程设计及
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智慧
城市工程总承包；储能电站工程总承
包；化工设备、机电设备安装，维修，调
试；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能源
应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电子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
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
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太阳能光伏电站、风能电站的实业投
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太阳能光伏
发电；风能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太阳
能光伏电站相关设备、多晶铸锭、单晶
硅棒、电池片、硅片光伏组件、光伏产
品及配件、新能源产品（除专控）的销
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太阳能光伏电站及风能电站的检
修，调试，运行维护；从事上述业务的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涉及国家特别管
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储能系统设备及配件的制造、研究、设
计、技术服务;发电配套系统设备及配
件的装配、集成、销售、安装、维护及技
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发电设
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Investment Holding, EPC

Production of Cells and Modules

Production of other equipment.
Specific: Production of mono ingot andmono wafer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7.17%）

控股子公司
（70.09%）

控股子公司
（70.09%）

控股子公司
（70.09%）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注：其他内容详见附件1：《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 2025年度日常经营需要，担保

上限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65亿元（或等值外币），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
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系为了确保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开展需

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
金使用及扩大业务范围需求。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少数股东中，对于被担保对象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公司要求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
提供担保或在公司提供 100%担保的同时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公司提供反担保。因国资股东对外
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
权，公司对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

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合理预估。被担保对象资产信用情况良好，具有偿
还债务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全票审议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整体

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并且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公司对上述
议案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经营实际和

整体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以

及上述金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如下：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其中：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

2024年12月12日
（单位：人民币亿元）

601.27
577.29

占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90.75%
183.14%

占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

49.98%
47.98%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情况。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附件1：《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被 担 保
人

天 合 光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常
州）科技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常
州）光电
设 备 有
限公司

天 合 光
能 （ 宿
迁）科技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宿
迁）光电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盐
城）新能
源 有 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 科 技
（盐 城）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盐城
大丰）有
限公司

天 合 储
能 科 技
（盐城大
丰）有限

公司

天 合 光
能 （ 淮
安）科技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淮
安）光电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义
乌）科技
有 限 公

司

天 合 光
能 （ 青
海）晶硅
有 限 公

司

常 州 天
合 智 慧
能 源 工
程 有 限

公司

江 苏 天
合 太 阳
能 电 力
开 发 有
限公司

江 苏 天
合 储 能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家
惠 户 用
分 布 式
能 源 有
限公司

上 海 天
合 富 家
能 源 有
限公司

浙 江 富
家 分 布
式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Trina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Pte. Ltd.
Trina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CompanyLtd.
Trina So⁃lar (Viet⁃nam) Wa⁃fer Com⁃panyLimited

币
种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美
元

美
元

美
元

资产总额

2023.12.31

5,855,247.34

1,708,685.01

410,339.97

933,337.62

609,985.77

354,529.61

556,098.76

491,406.21

45,553.75

475,303.98

309,282.59

638,478.69

608,172.03

538,074.10

131,981.63

319,713.12

16,113.74

203,475.00

675,285.28

284,234.64

70,390.38

57,655.28

2024.9.30

5,449,661.32

1,767,855.70

250,974.88

586,305.87

683,976.43

281,887.48

395,365.66

368,099.77

202,377.01

611,867.40

725,646.41

536,348.96

592,205.62

664,343.61

100,702.32

499,909.10

6,996.65

211,708.41

378,750.11

290,746.82

45,209.11

49,352.08

负债总额

2023.12.31

3,751,811.60

307,859.51

322,624.63

726,133.26

329,280.24

302,298.06

282,995.51

317,674.24

40,492.95

471,191.46

275,595.72

368,999.09

371,631.88

396,748.02

67,227.14

220,016.60

15,046.89

133,871.00

604,776.41

207,820.64

45,622.27

47,932.77

2024.9.30

3,639,314.84

363,774.45

166,209.41

404,509.14

414,617.67

236,003.93

180,427.44

217,182.15

158,556.30

632,904.47

419,301.44

287,103.26

368,922.65

507,091.08

38,512.91

304,055.47

5,342.14

147,071.65

319,527.26

202,656.65

18,151.64

36,253.83

资产净额

2023.12.31

2,103,435.73

1,400,825.50

87,715.34

207,204.36

280,705.53

52,231.55

273,103.25

173,731.98

5,060.80

4,112.52

33,686.88

269,479.60

236,540.15

141,326.07

64,754.49

99,696.53

1,066.85

69,604.00

70,508.87

76,414.00

24,768.11

9,722.51

2024.9.30

1,810,346.47

1,404,081.25

84,765.48

181,796.72

269,358.77

45,883.55

214,938.22

150,917.62

43,820.71

- 21,037.07

306,344.97

249,245.70

223,282.97

157,252.53

62,189.41

195,853.64

1,654.51

64,636.75

59,222.85

88,090.17

27,057.47

13,098.25

营业收入

2023 年
度

3,866,104.37

996,662.32

1,658,960.16

1,623,525.60

1,087,889.30

917,448.52

1,091,015.90

1,041,405.05

21.21

436,217.82

189,960.94

937,787.72

390,440.27

428,388.05

6,541.69

216,317.04

1,285.17

1,261,689.00

1,021,710.51

682,169.96

107,878.71

12,172.92

2024 年1-9月

1,463,800.63

550,932.31

499,731.78

621,251.46

405,532.96

409,417.04

250,295.57

391,838.01

568.39

830,950.57

504,294.27

344,149.95

275,446.23

380,241.96

2,264.27

148,553.04

922.31

395,349.43

467,398.24

378,126.63

52,203.43

31,201.20

净利润

2023
年度

144,174.04

111,819.18

2,547.93

3,326.85

53,808.17

- 8,507.04

83,103.03

33,303.96

-460.88

- 20,826.82

3,628.76

30,007.65

17,750.26

23,464.07

- 4,219.85

1,597.51

459.99

43,835.00

35,572.56

13,892.93

11,259.23

2,299.03

2024 年1-9月

- 115,582.52

523.72

- 1,557.13

- 9,367.48

- 9,214.16

- 4,841.58

- 49,738.42

- 11,085.46

- 2,100.57

- 44,226.49

16,567.04

- 4,356.87

- 11,769.98

27,018.90

- 2,302.04

- 18,728.21

602.26

11,971.97

8,509.15

10,500.25

2,271.35

2,885.14

扣非净利润

2023
年度

139,080.45

111,816.16

83,073.12

123.18

53,833.04

- 8,505.46

82,305.85

32,736.23

-462.78

- 20,850.24

3,608.80

29,761.77

16,486.08

23,798.04

- 2,644.36

1,390.47

459.99

41,273.61

28,968.21

17,782.52

11,331.25

2,298.96

2024
年 1- 9

月

- 119,104.88

- 1,743.66

- 1,560.64

- 13,243.49

- 9,970.76

- 4,975.53

- 49,055.66

- 12,086.86

- 2,101.01

- 44,257.54

16,566.41

- 5,544.89

- 11,842.02

27,882.04

- 2,302.16

- 18,836.90

587.33

8,621.86

6,175.33

10,495.76

2,261.94

2,889.68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母公司口径。上述2023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